
政府就加強數碼環境中版權保護制度進一步諮詢公眾 

 
  政府今日（四月十五日）發表在數碼環境中加強保護版權的初步建

議，以期在落實立法建議前就這課題進一步徵詢公眾的意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今日出席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

時重申，政府致力確保保護版權制度在科技進步下仍健全有效。 

 

馬時亨表示:「在制訂初步建議時，政府考慮了在二零零七年進行的公

眾諮詢的結果。政府注意到必須小心平衡各方不同的需要，包括保護版權

制度須提供一個有利本地創意產業持續發展及香港發展成為互聯網樞紐

的環境，並且保障個人私隱。」 

 

「這些初步建議將會是我們下一輪公眾諮詢的基礎。政府會積極與相

關持分者展開討論，以期就未來路向建立共識。視乎進一步公眾討論的進

展，我們期望在二零零八年年底/二零零九年年初敲定相關立法建議。」 

 

  政府的初步建議包括以下各項: 

 

 為版權作品引入一項涵蓋所有電子傳送模式的傳播權利，並訂定在指
明情況下違反這項權利的刑責。此權利將有助版權擁有人在數碼環境

中利用他們的作品，而且能促進數碼內容的開發和電子傳送科技的發

展。另一方面，在考慮應就違反這項權利引入什麼刑責時，政府注意

到把所有未獲授權的傳播一律列為刑事罪行，可能會令刑責範圍過

廣，造成不利的深遠影響。我們建議針對在指明情況下未獲授權而主

動向公眾傳播作品的作為增訂刑責(即為業務目的或在業務過程中傳

播作品，或在其餘情況下把版權作品以“串流”的模式傳播至接收

者，而傳播達到足以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 

 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互網商)在技術上需要或有助傳送過程有效運作
的情況下暫時複製版權作品的作為，提供版權豁免。這項豁免會包括

互網商的快取活動。除有助節省頻寬外，快取活動也是在互聯網上有

效率地傳送資料所不可缺少的一環。  

 制訂打擊網上侵權活動的自願性互網商實務守則，並在法例訂明，法
庭在裁定互網商有否授權他人在所經營服務平台進行侵權活動時，可

考慮互網商有否遵行該實務守則。 

 在法例訂明其他因素，以協助法庭考慮可判給的額外損害賠償。我們



提出這項建議，是考慮到要版權擁有人證明他的實際損失(特別是在數

碼環境中被侵權而引致的損失)，並不容易。 

 

除了上述的初步建議外，政府亦就較早前發布的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幾

項主要課題申明立場。在呈交委員會的文件中，政府提出理據，解釋 (a) 不

支持引入可能損害個人資料保障而不受法庭監察的披露侵權者身分替代

機制；以及(b) 不支持就未獲授權下載活動和點對點檔案分享活動引入新

增刑事法律責任的原因。 

 

此外，在開展下一階段公眾諮詢時，政府建議同時諮詢公眾有關媒體

轉換例外情況的建議。這項例外情況可讓使用者更靈活和方便地使用版權

作品。 

 

  馬時亨說：「政府歡迎各持分者及社會大眾就初步建議發表意見。我

們期望經過充分而有根據的討論後，可以在社會上取得廣泛共識，並協助

我們在各方不同的利益之間，求取合理的平衡」。 

 

  初步建議已上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的網頁

www.cedb.gov.hk/citb。歡迎市民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透過電
郵 co_consultation@cedb.gov.hk、傳真（2869 4420）或郵寄（金鐘道 88號
太古廣場第一期 29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第 3部）提交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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